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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路線維護成果報告 

※報告書應繳交書面 1式 3份及電子檔 1份。 

 

一、概述 

簡要說明本次維護之原因，維護項目等，包含內政部核准維護

作業文件，及維護作業前通報相關機關之情形，並請檢附相關文件。 

二、維護作業區域 

說明本次維護作業區域，並檢附圖說。 

三、維護單位及船舶、設備 

分項說明實際參與本次維護之單位、人員，以及作業船舶及

設備等。 

四、維護作業執行情形 

(一)簡要說明維護作業狀況(或維修作業日誌呈現)，並檢具航跡

圖(含 pdf圖檔及數值資料)及相關照片。 

(二)因不可抗力因素以致廢棄海纜或海管無法回收，應於維修日

誌中註記其大略長度及位置。 

五、其他 

※因維護作業需要，需事先進行勘測時，應參依勘測成果報告格

式規範說明勘測作業情形，並檢附勘測成果檔案資料格式及屬

性說明。 

 

附件 

附件 1：內政部核准維護函及相關通報文件。 

附件 2：維護路線圖(包含紙圖及 PDF或 JPG檔)。 

附件 3：維護路由坐標表(EXCEL檔)及維護路線圖資(SHP或 KML

檔)。 

附件○：(視實際情形敘明檢附)  

 

  




